  


[bookmark: OLE_LINK4]关于《新丰县乡镇自来水供水价格方案》
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及形成过程
[bookmark: OLE_LINK5]起草背景：因新丰县润新自来水有限公司所接收的6个乡镇水厂的供水设施、服务等尚需改进，为保障我县各乡镇水厂的正常运行，促进乡镇供水事业可持续发展，新丰县润新自来水有限公司接收六个乡镇水厂以来，不断投入生产设备和更新，同时由于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为应对生产需要合理增加工人。按照《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统一核定供水价格，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管网、统一质量、统一服务、统一价格。对乡镇自来水统一进行管理，乡镇自来公司收归由新丰县润新自来水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属于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授权县人民政府定价（农村自建自用自来水价格除外）。
形成过程：新丰县润新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10月29日向我局递交的《关于制定乡镇自来水供水价格的请示》，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粤发改规〔2022〕5号)等规定，我局于2024年12月对新丰县润新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新丰县（马头镇）上善自来水有限公司、新丰县（遥田镇）润田自来水有限公司、新丰县（沙田镇）兴沙自来水有限公司2021至2023年乡镇供水定价项目进行了成本监审，依据成本监审报告并结合新丰县实际情况，制定《新丰县乡镇供自来水供水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开征求了群众意见，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价格听证会，听证代表审议通过《方案》，并向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新丰县乡镇自来水供水价格方案》（送审稿）。
二、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公司基本情况。主要是新丰县上善自来水有限公司（马头镇）、新丰县润田自来水有限公司（遥田镇）、新丰县兴沙自来水有限公司（沙田镇）、新丰县润新自来水公司（梅坑镇）、新丰县龙飞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回龙镇）的供水公司情况和各乡镇的用水情况。
第二部分为现行乡镇水价标准。各乡镇供水价格不统一。
第三部分为制定价格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第四部分为成本监审结论。核定新丰县乡镇综合平均单位供水成本1.37元/m³（不含水资源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五部分为新丰县乡镇简化用水分类拟实施居民阶梯水价表，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居民水价第一阶梯（月用水量35m³及以下）1.37元/m³，第二阶梯（月用水量35m³-42m³含）2.06元/m³，第三阶梯（月用水量42m³及以上）4.11元/m³；非居民生活水1.5元/m³；特种用水4.11元/m³。
第六部分为优惠政策。为保证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降低，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每户每月免费用水量5m³。
第七部分为制定价格后的影响，分析了对供水企业、居民、非居民的影响。
第八部分为意见和建议。切实加强供水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和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理、加强水价和水费收入监管、加强宣传解释工作。
三、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1、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7]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按不低于1∶1.5∶3的比例安排。
2、乡镇非居民用水量划分为三档，按分段累进递增方式实施。第一档按计划（定额）用水或超计划（定额）10%以内的用水量按基准水价计收；第二档超计划（定额）10%-30%（含本数）部分的用水量按基准水价的1.5倍计收；第三档超计划（定额）30%以上部分的水量按基准水价的2倍计收。基本水价未包含水资源税、不包含污水处理费。
3、水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我县非居民用水定额标准和用水计划（具体额度由水务部门另行下达）。
4、县润新自来水公司应明确界定居民生活用水与非居民生活用水的分类。
5、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的水量按每户5人（含5人）以下为标准。每户家庭人口5人以上的，每增加一人在相应阶梯水量上增加6立方米水量计。
6、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以及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集体宿舍用水。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及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的服务网点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7、梅坑镇与新丰县城同自来水管网，实行同网同价，执行《关于新丰县城简化用水分类实施居民阶梯水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发改价格〔2018〕5号）文件标准。
8、县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预留三个月时间的过渡期进行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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